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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鹏华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约定，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6年12月1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

鹏华创业板A份额（场内简称：创业A，基金代码：150243）和鹏华创业板分级份额（基金

简称：鹏华创业板分级，场内简称：创业指基，基金代码：160637）（以下简称“本基金” ）

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6年12月1日，鹏华创业板分级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鹏华创业板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鹏华创业板A份

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 基金份额折算

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金份额

（单位：份）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单位：份）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单位：元）

鹏华创业板分级场外份额 80,856,536.74 0.019680367 82,447,23.05 1.009

鹏华创业板分级场内份额 52,097,580.00 0.019680367 88,180,817.00 1.009

鹏华创业板A份额 890,683,021.00 0.039360735

890,683,021.00

1.000

35,057,938.00

（注）

注：鹏华创业板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鹏华创业板分级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基金份额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6年12月5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包括系统

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鹏华创业板A份额将于2016年12月5日上午开

市至10：30停牌，并于2016年12月5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6年12月5日

鹏华创业板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2月2日的鹏华创业板A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即1.000元，由于鹏华创业板A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12月1日的收盘价

为1.046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6元，与2016年12月5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2016

年12月5日当日鹏华创业板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 鹏华创业板A份额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成鹏华创业板分级场内份额分配给鹏华

创业板A份额的持有人，而鹏华创业板分级份额为跟踪创业板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

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鹏华创业板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鹏华创业板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鹏华创业

板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鹏华创业板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鹏华创业板A份额、鹏华创业板

分级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

的风险。

4、根据《鹏华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鹏华创业板A份额（场

内简称：创业A；基金代码：150243）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约定：鹏华创业板A份额约

定年基准收益率为“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 ，同期银行人民

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最近一次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

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鉴于2016年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

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0%，因此鹏华创业板A份额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从2016

年12月1日起调整为4.50%。

5、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业务

资格，而投资者只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

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鹏华创业板A份额， 在定期份额折算

后，则折算新增的鹏华创业板分级份额无法赎回。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折算前将鹏华创业板

A份额卖出，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鹏华创业板分级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及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phfund.com或

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8-999� (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鹏华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鹏华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鹏华创业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以2016年12月1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鹏华创业板A

份额（场内简称：创业A，基金代码：150243）和鹏华创业板分级份额（基金简称：鹏华创业

板分级，场内简称：创业指基，基金代码：160637）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

额折算的结果及相关事宜， 详见2016年12月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鹏华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

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6年12月5日鹏华

创业板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2月2日的鹏华创业板A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即1.000元， 由于鹏华创业板A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1.046

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6元，与2016年12月5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2016年12月5

日当日鹏华创业板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

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约定，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6年12月1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

的鹏华传媒A份额（场内简称：传媒A，基金代码：150203）和鹏华传媒分级份额（基金简

称：鹏华传媒分级，场内简称：传媒分级，基金代码：160629）（以下简称“本基金” ）办理

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6年12月1日，鹏华传媒分级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鹏华传媒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鹏华传媒A份额经折

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按

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金份额

（单位：份）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单位：份）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单位：元）

鹏华传媒分级场外份额 635,153,952.80 0.014524742 644,379,400.09 1.160

鹏华传媒分级场内份额 33,664,735.00 0.014524742 37,799,086.00 1.160

鹏华传媒A份额 125,488,646.00 0.029049484

125,488,646.00

1.000

3,645,380.00

（注）

注：鹏华传媒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鹏华传媒分级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基金份额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6年12月5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包括系统

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鹏华传媒A份额将于2016年12月5日上午开市

至10：30停牌，并于2016年12月5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6年12月5日

鹏华传媒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2月2日的鹏华传媒A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 即1.000元， 由于鹏华传媒A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

1.037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3元，与2016年12月5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2016年

12月5日当日鹏华传媒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鹏华传媒A份额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成鹏华传媒分级场内份额分配给鹏华传媒

A份额的持有人，而鹏华传媒分级份额为跟踪中证传媒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

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鹏华传媒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

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鹏华传媒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鹏华传媒分

级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鹏华传媒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 （最小

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鹏华传媒A份额、鹏华传媒分级份额

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4、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业务

资格，而投资者只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

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鹏华传媒A份额， 在定期份额折算后，

则折算新增的鹏华传媒分级份额无法赎回。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折算前将鹏华传媒A份额卖

出， 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鹏华传媒分级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

司后赎回。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及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phfund.com或

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8-999� (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以2016年12月1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鹏华传媒

A份额（场内简称：传媒A，基金代码：150203）和鹏华传媒分级份额（基金简称：鹏华传媒

分级，场内简称：传媒分级，基金代码：160629）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

折算的结果及相关事宜，详见2016年12月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

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6年12月5日鹏

华传媒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2月2日的鹏华传媒A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即1.000元， 由于鹏华传媒A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1.037

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3元，与2016年12月5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2016年12月

5日当日鹏华传媒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

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约定，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6年12月1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

的鹏华国防A份额（场内简称：国防A，基金代码：150205）和鹏华国防分级份额（基金简

称：鹏华国防分级，场内简称：国防分级，基金代码：160630）（以下简称“本基金” ）办理

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6年12月1日，鹏华国防分级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鹏华国防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鹏华国防A份额经折

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按

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金份额

（单位：份）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单位：份）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单位：元）

鹏华国防分级场外份额 11,497,022,449.84 0.030774761 11,850,840,567.94 0.749

鹏华国防分级场内份额 233,683,392.00 0.030774761 665,732,692.00 0.749

鹏华国防A份额 6,902,697,696.00 0.061549523

6,902,697,696.00

1.000

424,857,750.00

（注）

注：鹏华国防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鹏华国防分级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基金份额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6年12月5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包括系统

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鹏华国防A份额将于2016年12月5日上午开市

至10：30停牌，并于2016年12月5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6年12月5日鹏华

国防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2月2日的鹏华国防A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即

1.000元，2016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1.046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0元。 2016年12

月5日当日鹏华国防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鹏华国防A份额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成鹏华国防分级场内份额分配给鹏华国防

A份额的持有人，而鹏华国防分级份额为跟踪中证国防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

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鹏华国防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

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鹏华国防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鹏华国防分

级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鹏华国防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 （最小

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鹏华国防A份额、鹏华国防分级份额

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4、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业务

资格，而投资者只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

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鹏华国防A份额， 在定期份额折算后，

则折算新增的鹏华国防分级份额无法赎回。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折算前将鹏华国防A份额卖

出， 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鹏华国防分级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

司后赎回。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及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phfund.com或

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8-999� (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以2016年12月1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鹏华国防

A份额（场内简称：国防A，基金代码：150205）和鹏华国防分级份额（基金简称：鹏华国防

分级，场内简称：国防分级，基金代码：160630）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

折算的结果及相关事宜，详见2016年12月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

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6年12月5日鹏

华国防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2月2日的鹏华国防A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即1.000元，2016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1.046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0元。 2016年12月5

日当日鹏华国防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

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鹏华酒

A

定期份额折算后

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以2016年12月1日为基金份额折算日，对鹏华酒A份额（场内简称：酒A，基金

代码：150229）和鹏华酒分级份额（基金简称：鹏华酒分级，场内简称：酒分级，基金代码：

160632）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6年11

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站上的《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6年12月5日鹏

华酒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2月2日的鹏华酒A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即

1.000元，由于鹏华酒A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11月30日的收盘价为1.054元，扣

除约定收益后为1.009元，与2016年12月5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2016年12月5日当

日鹏华酒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

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6年12月1日为基金份额折算日，对鹏华酒A份额（场内简

称：酒A，基金代码：150229）和鹏华酒分级份额（基金简称：鹏华酒分级，场内简称：酒分

级，基金代码：160632）（以下简称“本基金” ）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折算结果

及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6年12月1日，鹏华酒分级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

点后两位，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鹏华酒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鹏华酒A份额经折算后的

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

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金份额

（单位：份）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单位：份）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单位：元）

鹏华酒分级场外份额 205,066,406.60 0.024531249 210,096,941.68 0.917

鹏华酒分级场内份额 11,038,738.00 0.024531249 16,713,095.00 0.917

鹏华酒A份额 110,136,325.00 0.049062499

110,136,325.00

1.000

5,403,563.00

（注）

注：鹏华酒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鹏华酒分级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基金份额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6年12月5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包括系统

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鹏华酒A份额将于2016年12月5日上午开市至

10：30停牌，并于2016年12月5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6年12月5日

鹏华酒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2月2日的鹏华酒A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即

1.000元，由于鹏华酒A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11月30日的收盘价为1.054元，扣

除约定收益后为1.009元，与2016年12月5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2016年12月5日当

日鹏华酒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鹏华酒A份额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成鹏华酒分级场内份额分配给鹏华酒A份额

的持有人，而鹏华酒分级份额为跟踪中证酒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

变化，因此鹏华酒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承担因市场

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鹏华酒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鹏华酒分级份

额的场内份额数和鹏华酒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鹏华酒A份额、鹏华酒分级份额的持有人，存

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4、根据《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鹏华酒分级A份额（场

内简称：酒A；基金代码：150229）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约定：鹏华酒分级A份额约定

年基准收益率为“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 ，同期银行人民币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最近一次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

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鉴于2016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

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0%，因此鹏华酒分级A份额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从2016年

12月1日起调整为4.50%。

5、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业务资

格，而投资者只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资

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鹏华酒A份额，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

算新增的鹏华酒分级份额无法赎回。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折算前将鹏华酒A份额卖出，或者

在折算后将新增的鹏华酒分级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及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phfund.com或

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8-999� (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销售

机构并实行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农商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重庆农商银行自2016年12月

5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见下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485114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485014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

投资者可以通过重庆农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等业务。

一、转换业务提示

截至2016年12月5日，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B类之间之间暂未开通转

换业务。

投资者办理转换业务的规则请参照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定投业务提示

1、投资者通过重庆农商银行办理定投业务，应遵循重庆农商银行的具体规定。

2、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

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

等效理财方式。

三、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6年12月5日起，投资者通过重庆农商银行（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基金的（只

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其申购费率4折起；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0.6%

或为固定费用的，其申购费率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的费率执行.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详细规则以重庆农商银行的相关公告为准。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通过重庆农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按照重庆

农商银行的规定执行。

2、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

cn）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6866

重庆农商银行官网:� www.cqrcb.com?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购买货币市

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

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关于增加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工银瑞信可转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2016年12月5日起销售工

银瑞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3401）。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555

武汉农商行官网:� www.whrcbank.com?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网站：www.icbcc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

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关于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2

月

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瑞信月月薪

基金主代码 00023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工银瑞信月月薪

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

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7月15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7月15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申购起始日 2016年7月15日

限制定期定额申购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15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

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单次大额申购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瑞信月月

薪A

工银瑞信月月薪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236 00249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

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1、本基金2016年7月15日起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

2、本基金2016年7月15日起暂停15万元以上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3、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16年7月15日起，对工银瑞信月月薪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15

万元（不含15万元）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

申请金额高于15万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不超过限额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作为转出方的转换

业务与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

照常办理。

3、基金管理人已于2016年7月14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发布了《关于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4、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11-999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cbccs.

com.cn。

5、风险揭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关于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东吴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6年12月1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本基金

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基金代码为：“165809” ，基金简

称为“东吴转债” ）及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基金代码为：

“150164” ，基金简称为“可转债A” ）实施了定期份额折算，现将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6年12月1日， 场外东吴转债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

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可转债A份额、场内东吴转债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1份）， 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

位，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份

额净值

场外东吴转债份额 7,106,208.48 1.029567053 7,316,318.12 0.947

场内东吴转债份额 12,233,808.00 1.029567000 12,595,525.00 0.947

可转债A�份额 57,884,007.00

1.000000000

可转债A�份额:

57,884,007.00

1.000

0.042238645

东吴转债份额： 0.947

2,444,942.00

注：场外东吴转债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外东吴转债份额；场内东吴转债

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东吴转债份额；可转债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

额为场内东吴转债份额。

投资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6年12月5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

可转债A份额将于2016年12月5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将于2016年12月5

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6年12月5

日可转债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2月2日的可转债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

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可转债A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12月1日的收盘

价为1.049元，扣除上一个定期折算期间约定收益后1.009元，与2016年12月5日的前收盘价

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12月5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二）本基金可转债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折算为场内东吴转债份额分配给可转

债A份额的持有人，而东吴转债份额为跟踪中证转债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

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可转债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

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可转债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东吴转债份额数和场内东吴转债份额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

可转债A份额或场内东吴转债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东吴转债份额的情况。

（四）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

scfund.com.cn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关于东吴可转债

A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

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东吴中

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2016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

册的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基金代码为：“165809” ，基

金简称为“东吴转债” ）及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基金代

码为：“150164” ，基金简称为“可转债A” ）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

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6年11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

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6年12月5日可

转债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2月2日的可转债A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

元），即1.000元，由于可转债A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1.049

元，扣除上一个定期折算期间约定收益后为1.009元，与2016年12月5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

大差异，2016年12月5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6-056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4,25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12月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54号《关于核准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185万股，并于2015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为12,55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16,735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高建芳、郑晓辉、王会民等

45名自然人股东，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

股共计14,250,000股将于2016�年12月9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16,735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185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550万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进行转增股本等

事项，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承

诺如下：

公司股东高建芳、郑晓辉、王会民、邓志伟、谢彬彬、梁颖、谢赐、黄建国、王强、覃新、杜

志红、张维说、戴冠军、罗文明、罗旭、罗伟飞、谢桂凤、黄龙惠、李云萍、张百竹、信峰、朱占

斌、徐梅龙、曾铁城、涂祥运、杨苏、张更生、李波、凌明基、张伟东、陈民、陈煜、黄李海、郭阳、

覃小双、林志松、陆景富、龚高林、曾令干、张雪芬和吴秉南承诺：所持公司股票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刘远程和黄继茂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邓宏喜和韩志伟承

诺：1、所持公司股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

个月。前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3、其所持公司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其减持期间，公司如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

调整）。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远程和黄继茂，公司监事罗伟飞和覃新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韩志伟和邓宏喜承诺：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任后6个月内，不转让其

所持公司股份，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0%。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上述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限售股份

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发行前所做出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

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4,25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8.515%。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12月9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数

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高建芳 5,000,000 2.988 5,000,000 0

2 郑晓辉 3,333,333 1.992 3,333,333 0

3 王会民 1,666,667 0.996 1,666,667 0

4 黄继茂 350,000 0.209 350,000 0

5 邓志伟 240,000 0.143 240,000 0

6 邓宏喜 220,000 0.131 220,000 0

7 刘远程 200,000 0.120 200,000 0

8 韩志伟 180,000 0.108 180,000 0

9 谢彬彬 210,000 0.125 210,000 0

10 梁 颖 180,000 0.108 180,000 0

11 谢 赐 180,000 0.108 180,000 0

12 黄建国 150,000 0.090 150,000 0

13 王强 130,000 0.078 130,000 0

14 覃新 120,000 0.072 120,000 0

15 张维说 100,000 0.060 100,000 0

16 罗伟飞 100,000 0.060 100,000 0

17 谢桂凤 100,000 0.060 100,000 0

18 黄龙惠 100,000 0.060 100,000 0

19 戴冠军 100,000 0.060 100,000 0

20 罗 旭 100,000 0.060 100,000 0

21 罗文明 100,000 0.060 100,000 0

22 杜志红 100,000 0.060 100,000 0

23 张百竹 80,000 0.048 80,000 0

24 信峰 80,000 0.048 80,000 0

25 李云萍 80,000 0.048 80,000 0

26 朱占斌 80,000 0.048 80,000 0

27 徐梅龙 80,000 0.048 80,000 0

28 曾铁城 60,000 0.036 60,000 0

29 涂祥运 60,000 0.036 60,000 0

30 杨苏 60,000 0.036 60,000 0

31 郭阳 50,000 0.030 50,000 0

32 陆景富 50,000 0.030 50,000 0

33 曾令干 50,000 0.030 50,000 0

34 林志松 50,000 0.030 50,000 0

35 陈 煜 50,000 0.030 50,000 0

36 龚高林 50,000 0.030 50,000 0

37 黄李海 50,000 0.030 50,000 0

38 张更生 50,000 0.030 50,000 0

39 张伟东 50,000 0.030 50,000 0

40 凌明基 50,000 0.030 50,000 0

41 陈 民 50,000 0.030 50,000 0

42 覃小双 50,000 0.030 50,000 0

43 李 波 50,000 0.030 50,000 0

44 张雪芬 30,000 0.018 30,000 0

45 吴秉南 30,000 0.018 30,000 0

合计 14,250,000 8.515 14,250,000 0

注：鉴于股东刘远程、黄继茂为公司现任董事兼高管，邓宏喜和韩志伟为公司现任高

管，罗伟飞、覃新为公司现任监事，前述股东在解除限售后仍需履行在其任职期间的相关承

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25,500,000 -14,250,000 111,25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5,500,000 -14,250,000 111,250,0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41,850,000 14,250,000 56,1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1,850,000 14,250,000 56,100,000

股份总额 167,350,000 0 167,35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5日


